


芒财农〔2023〕155号
芒市财政局关于

调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（粮食生产）的

通知

芒市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调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（粮食生产）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3〕65号），现将调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36万元下达给你单位，用于“芒市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建设项目”。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“21301农林水”、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“51301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支出”，并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资金监管。可以加快资金拨付，定期调度资金执行进度，及时将分配下达的财政资金形成实物工作量；加强资金管理使用，并全面落实预算信息公开相关要求，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。

二、加强绩效管理。用于支持水稻旱作的绩效目标以本文为准，按照“大干大支持、不干不支持”的原则，可以严格按照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做好绩效目标分解下达工作，切实加强绩效管理工作，将预算绩效管理贯穿于绩效目标编制、绩效跟踪、绩效评价及结果运用等各环节，提高资金效益。

 附件：调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（粮食生产）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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